
许某某诉谢某某民间借贷纠纷案

——本证证据应达到使法官内心确信达到高度可能性的程度才能被视为完成证明责任，而反证证据只

需动摇法官对于本证所形成的内心确信，使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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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许某某起诉至吴兴区人民法院称：2010年1月15日，谢某某确认结欠案外人吴某某本息共计130

万元。2012年4月16日，吴某某因不能归还许某某的借款而将上述债权转让给许某某。请求判令谢某

某：1.立即归还欠款130万元，并支付自2010年1月16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其中计

算至2012年4月20日为193830元）；2.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4月16日，谢某某向吴某某借款20万元；2007年7月29日，谢某某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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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某某借款50万元；2007年10月19日，谢某某再次向吴某某借款30万元。期间，谢某某于2007年

8月17日向吴某某返还借款50万元，并支付利息2万元；于2007年10月26日向吴某某返还借款15万

元，2007年10月28日向吴某某返还借款5万元。2007年11月1日，吴某某与谢某某进行结算，吴某

某在印有湖州美新建筑装潢有限公司字样的纸张上书写一份结算清单（以下简称《结算清单》）交给

谢某某。《结算清单》除记明每笔借款的时间外，还记明2007年7月29日所借的50万元已于同年8月

17日全额返还，并收取了利息2万元；2007年10月19日所借的30万元，已于同年10月26日返还15

万元、10月29日（实为10月28日）返还5万元，同时记明三笔借款所欠利息为：第一笔借款所欠利

息158400元、第二笔借款所欠利息2万元、第三笔借款所欠利息12600元，合计191000元，连同所

欠借款30万元，总计借款491000元。《结算清单》所载谢某某返还吴某某的借款15万元和5万元，

结合谢某某提供的还款凭证，均可认定系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转入卡号为622202120500021****

的韩某的银行卡内。根据《结算清单》载明的谢某某结欠吴某某的借款利息191000元，经核算，吴

某某向谢某某出借的借款月利率达12%，且吴某某将上述利息计入所欠借款本金。

　　2009年9月1日，谢某某按前两次还款的方式，返还吴某某借款20万元，该款转入卡号为62220

2120500021****的韩某的银行卡内。2009年10月16日，谢某某再次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返还吴某某

20万元，该款同样转入卡号为622202120500021****的韩某的银行卡内。

　　2010年1月15日，在吴某某和韩某的催讨下，谢某某与吴某某签订《协议书》一份，载明：“谢

某某向吴某某在2007年4月—9月间发生借款叁拾万元，协议借款利息按月息6分计息。2010年元月

15日双方结算，谢某某结欠吴某某利息壹佰万元。此款自2010年元月15日起不再计息。并且双方商

定谢某某在2010年4月30日前反借吴某某伍拾万元（不少于叁拾万元）也按月息6分计息。用所累计

的利息抵充偿还原结欠的利息款。直到抵充完毕后，吴某某将本金返还谢某某。”协议签订后，谢某

某未向吴某某出借款项。

　　谢某某于2010年4月9日存入卡号为622301112010055****的韩某银行卡内10万元、于2011

年2月2日转入卡号为622208120500002****的韩某银行卡内15000元。

　　韩某认可其未直接借款给谢某某，谢某某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转入其银行卡内的款项均属于归还吴

某某的欠款。

　　2012年4月16日，吴某某与许某某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2010年1月15日《协议书》所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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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谢某某的130万元债权转让给许某某。《债权转让协议》邮寄至谢某某。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10月17日作出（2012）湖吴商初字第318号民事判决：驳回

许某某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8244元，由许某某负担。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月24日作出（2012）浙湖商终字第419号民事判决：一、撤销

吴兴区人民法院（2012）湖吴商初字第318号民事判决；二、谢某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许

某某款项本金30万元、利息174761.75元，合计474761.75元；三、驳回许某某其余诉讼请求。一

审案件受理费18244元，由许某某负担12446元、谢某某负担579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8244元，

由许某某负担12446元、谢某某负担5798元。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一）二审法院认为谢某某应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归还吴某某借款本

金30万元，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二）《结算清单》所涉借款是谢某某向吴某某和韩某二人的共同借

款，其中结欠的借款本金30万元及合法利息，谢某某已经归还。（三）《结算清单》所载结欠的借款

本金30万元即为《协议书》记载的借款30万元。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21日作出（2015）浙民再字第16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湖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浙湖商终字第419号民事判决；二、维持吴兴区人民法院（2012）湖吴商

初字第318号民事判决；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8244元，由许某某负担。

【裁判理由】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以及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本案双方争议

为谢某某是否尚欠许某某30万元借款的本金及利息，主要涉及《协议书》所载借款30万元与《结算

清单》所涉结欠的借款本金30万元的关系、谢某某是否已经清偿《结算清单》所涉借款及该借款的出

借人等问题。

　　一、关于《协议书》所载借款30万元与《结算清单》所涉结欠的借款本金30万元的关系问题

　　许某某主张《协议书》所载30万元系谢某某向吴某某的借款，为现金交付，相应借条已因《协议

书》对借款重新确认而销毁，并非《结算清单》所涉结欠的借款本金30万元；谢某某则抗辩《协议书

》所载的借款30万元与《结算清单》所涉结欠的借款本金30万元为同一笔款项。综合在案证据和事

实，本案应认定许某某主张的事实不存在，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韩某关于该两笔款项关系的陈述与谢某某的事实主张一致。韩某在湖州市公安局吴兴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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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2012年5月29日对其的询问、一审法院2012年9月27日对其的调查中陈述，谢某某2010年1月15

日向其出具的40万元的《借条》，以及谢某某与吴某某该日签订的《协议书》均源自《结算清单》所

涉借款或欠款。在2014年3月19日湖州市人民检察院所作询问笔录及本院再审所作调查笔录中，韩某

则更进一步证实，《协议书》所载30万元借款即为《结算清单》所载结欠的30万元借款本金，二者

实为同一笔款项。此外，考虑到韩某一直主张其与吴某某存在资金上的合作关系，且在是否借款给谢

某某的问题上与吴某某意见不一，韩某在一审法院2012年9月27日对其调查中有关“《结算清单》所

涉借款是吴某某与谢某某之间的借款且与其无关”的陈述，更多的是针对其与吴某某二人内部的结算

而言，其之后调查中所称谢某某系向韩某、吴某某二人共同借款则更多的是立足于二人对外关系的角

度而言，二者看似矛盾，但不存在根本性的冲突。

　　韩某既是案涉款项出借、结算的亲历者，又与双方当事人有直接或间接的利害关系，其相关陈述

具有两面性，客观性、真实性应当予以辩证地分析。根据相关刑事判决认定事实，韩某系2011年9月

6日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归案，并非许某某所称的由于吴某某报案而归案。且在案相关调查均在韩某2

011年9月6日被刑事拘留之后，韩某客观上与谢某某串通而作虚假陈述的可能性极小。加之，韩某历

次调查中陈述的事实基本一致，且能够与在案其他相关事实和证据相互印证，故韩某陈述的证明力相

对较高。

　　其次，两笔款项在形式上具有为同一笔款项的高度可能性。《协议书》记载谢某某向吴某某借款

的发生期间为2007年4月至9月，与《结算清单》所载的三笔借款发生期间2007年4月至10月高度吻

合；所涉借款金额30万元与《结算清单》记载的结欠借款本金金额相同。虽然《结算清单》所涉30

万元是结算之后的结欠借款本金金额，《协议书》记载的30万元为借款发生金额，二者款项性质看似

不完全相符，但结合《结算清单》本身即将结欠借款本金30万元与利息191000元一并计为谢某某借

款491000元的事实，《协议书》将该30万元结欠借款本金表述为30万元借款，并不明显违背常理。

　　再则，许某某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充分证明其事实主张。许某某就其主张提供了《协议书》、吴

某某的陈述等证据。但其一，许风仙有关吴某某出借谢某某的30万元系现金交付、原借条因《协议书

》对借款重新确认而销毁的事实主张，仅有吴某某的相关陈述，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而抗诉机关再

审出示证据证明的事实又进一步削弱了该陈述的证明力。其二，《协议书》约定吴某某在抵冲谢某某

欠其的利息后，仍需返还向谢某某反借的50万元借款本金，这与许某某主张谢某某尚欠吴某某3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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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借款本金的事实，亦不相互协调。其三，吴某某原审中对于《协议书》所载谢某某向其借款30万元

的期间2007年4月-9月并未提出异议，但再审中却主张在《结算清单》所涉借款期间2007年4月-10

月之前；而就《协议书》所涉100万元利息的由来，吴某某原审中主张系谢某某向其借款30万元所产

生的利息，但在湖州市公安局吴兴区分局2012年5月15日的询问笔录及本院再审调查中又均称系《结

算清单》所涉谢某某结欠韩某款项产生的利息，吴某某上述陈述反复不一，且未有合理解释，证明力

较低。其四，吴某某再审主张其垫付谢某某所欠韩某100万元利息后取得对谢某某100万元利息的债

权，同时考虑到谢某某的偿付能力，主动放弃了自己出借谢某某30万元款项截至2010年初利滚利计

算高达二三百万元的利息，不仅没有证据佐证，也有悖常理。其五，谢某某2010年1月15日重新向韩

某出具的《借条》只载明借款40万元，未约定结欠利息，而同日与吴某某签订的《协议书》只约定结

欠100万元利息，未约定归还30万元借款本金，基于此，谢某某主张上述《借条》记载的40万元和《

协议书》所涉的100万元，分别为《结算清单》所涉欠款（含部分利息）与高额利息，符合情理，可

信度更高。

　　最后，退一步讲，即使考虑韩某与吴某某的利害关系、《协议书》与《结算清单》各自记载的30

万元款项性质不相符等因素，本案不能认定谢某某主张的事实存在，依据举证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

也应当认定许某某主张的事实不存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本案许某某主张吴某某与谢某某之间存在30万元的借款关系

，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谢某某对此不负举证证明责任。法律对本证

与反证的证明程度要求不同。对上述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许某某提供的本证证据应达到使法官内

心确信达到高度可能性的程度才能被视为完成证明责任，而谢某某为反驳许风仙的事实主张提供的反

证证据只需动摇法官对于本证所形成的内心确信，使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即可。谢某某提供的

《结算清单》、韩某的陈述等相反证据，与《协议书》等在案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相关事实主张解释

合理，足以动摇许某某提供的《协议书》等本证所形成的内心确信，至少使得许某某主张的借款事实

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

零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

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故本案应认定许

某某主张的借款事实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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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谢某某是否已经清偿《结算清单》所涉借款问题

　　首先，许某某二审提交的谢某某2010年1月15日向韩某出具的《借条》所涉40万元借款、2012

年韩某向谢某某寄送的《债权转让通知》所涉40万元债权，均源自《结算清单》所涉借款，而谢某某

与韩某也一致陈述，双方之间除《结算清单》所涉借款外无其他借款，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谢某某与

韩某之间除《结算清单》所涉借款外，还存在其他借款。因此，谢某某转入韩某银行卡内的款项均应

认定系归还《结算清单》所涉借款。

　　其次，本案双方当事人虽然对《协议书》所载30万元借款的来源及是否归还存有争议，但均主张

其中的100万元系《结算清单》所涉借款产生的利息。根据《结算清单》记载，谢某某2007年4月16

日、7月29日、10月19日分别借款20万元、50万元、30万元，共计100万元，截至2007年11月1

日，谢某某尚欠借款本金30万元，尚欠利息按每天40元，即月息12%计为191000元。显然，双方

结算的利率超出了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上述借款中2007年11月1

日之前已经归还的利息，视为谢某某自愿给付，不予干预，对结欠的30万元借款本金及银行同期同档

贷款基准利率四倍的利息予以支持，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

　　最后，经查，2007年11月1日后，谢某某共计存入或转入韩某银行卡内的款项为：2009年9月1

日20万元、2009年10月16日20万元、2010年4月9日10万元、2011年2月2日15000元，共计51

5000元。经核算，即使不考虑谢某某每次归还款项对利息计算基数的影响及《协议书》关于借款利

息计算至2010年1月15日的约定，谢某某上述已归还的款项金额515000元，与30万元借款本金和

自2007年11月1日起至2011年2月2日止，以30万元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银行短期贷款基准利率

四倍计算的利息的本息合计金额也基本相当，据此，谢某某主张已经归还《结算清单》所涉借款及合

法利息，予以支持。

　　至于《结算清单》所涉借款的出借人，双方当事人主张不一。许某某主张系谢某某与韩某之间的

借款，与吴某某无关，自然无权对该借款主张权利，而即便吴某某系该借款的出借人或出借人之一，

因谢某某已经还清该借款及合法利息，许某某就该借款主张谢某某承担还款责任，也无法予以支持。

【裁判要旨】

　　法律对本证与反证的证明程度要求不同，本证证据应达到使法官内心确信达到高度可能性的程度

才能被视为完成证明责任，而反证证据只需动摇法官对于本证所形成的内心确信，使待证事实处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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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不明状态即可。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74条、第675条、第680条（本案适用的是2007年10月1日施行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05条、第206条、第211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8条

　　

　　一审：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2012）湖吴商初字第318号民事判决（2012年10月17日）

　　二审：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浙湖商终字第419号民事判决（2013年1月24日）

　　再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浙民再字第16号民事判决（2015年7月21日）

本案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20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20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211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108条2款

同案由重要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7个人民法院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典型民商事案例之二：某银行诉港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企业显著轻微

的迟延履行不符合银行提前收回贷款条件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10起民营经济司法保护典型案例(第十三批)之一：某银行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规范金融机构
融资收费行为，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7个人民法院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典型民商事案例之一：某银行诉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规范
金融机构融资收费行为，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上海某某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山东省某某股份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7个人民法院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典型民商事案例之五：某资产管理公司河南分公司诉某商贸公司金融不良债权追偿

纠纷案——审慎剥离不应由改制企业承担的巨额债务，助力民营企业轻装上阵
 广安某某商贸有限公司与王某等民间借贷纠纷再审案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八起“检察机关加强民生司法保障”典型案例之三：张某某等与某商业银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民事检察监督案
 许某游与某某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再审案
更多

本法院同类案例
 陈孝荣;蔡万冬;蔡冬荷;蔡杰;倪玉云;林乃儿民间借贷纠纷再审审查和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陈汉达;徐国海;陈江齐民间借贷纠纷再审审查和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白桂英;张雷民间借贷纠纷再审审查和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福建坤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杭州鸿远建设有限公司;蔡红亮再审审查和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浙江怡思工艺品有限公司;王和林;黄红霞再审审查和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孙浙忠;张军炎再审审查和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钟久之;茅海江;葛红委再审审查和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施国芬;陈凤美再审审查和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更多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

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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